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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確立教師授課時數與鐘點核計之依據，特依本校教師聘任及服務規程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除講座、客座教授、專案教師另有規定外，每學期每週基

本授課時數為9小時。授課時數依開授課程學分數，每1學分1小時計算。  

主聘歸屬於在職專班之專任教師，其授課於基本授課時數之內，視同一

般教學單位專任教師於主聘系所內之授課，不予核發加倍鐘點費。教師

歸屬系所限定以全英語授課者或以英語為母語之教師，亦不得申請英語

授課加發。本項法規自112學年第2學期起開始實施。 

支援院級在職專班(包括工學院工程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工學院高階醫務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社會科學院

公共事務碩士專班等四在職專班)之他系所專任教師開課，於前述在職專

班授課鐘點不列入教師學年學期鐘點計算。 

本校專任教師得於一學年中上下學期合計18小時之範圍內，互為調整基

本授課時數，且單一學期每週授課時數不得低於5小時。專任教師每學期

在校時間，依本校教師聘任及服務規程之規定辦理。 

本校英語中心、體育室、通識中心及教學單位之教學型教師、約聘教

師、專案教師及約聘外籍專案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依其聘任辦法規定辦

理之。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期授課時數(含校外兼課)超授時數以2小時為上限，有

下列授課情形者，該課程不受超授2小時限制，但總超授時數以6小時為

上限：  

一、開授進修學士班課程者。 

二、開授音樂系個別指導課程者。 

三、支援全校性、專班(院級在職專班除外)或校內其他單位授課者。 

四、獲校外教學計畫補助，需配合開授課程者。 

五、遠距教學課程。 

本校專任教師依本法第六條兼任主管者，包含兼任主管所減授時數，合

計每學期仍以2小時為上限。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期總授課時數超過上述規定者，一律不支領超支鐘點

費，且上學期若逾上限之時數不得移用併入下學期總授課時數計算。  



如有配合學校推動之專案計畫而受邀開課之專任教師，其授課時數不受

前項限制，惟仍需由專案計畫主持人於前一學期學生課程預選之前一週

或計畫通過後敘明理由，簽請教務長核准，據以核計該教師授課時數。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總授課時數於每學年下學期加退選結束時核計，若有超授

學年基本授課時數，始可核發超支鐘點費。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年總授課時數核計後，如有不足，應於次學年或可於

暑修課程不具領鐘點費補足，以1學分1小時授課時數核計。暑修授課核

計補足授課時數後，如仍有超授則核發暑修授課鐘點費。 

因授課時數不足，申請以暑修課程之授課時數併入當學年授課時數核計

者，課程以重修班或選修課為原則。  

暑修課程開班選修學生人數規定另訂之。 

本校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與兼任教師鐘點費每學期以4.5個月核計，鐘點費依

人事室鐘點費發放標準發放，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於下學期加退選後一次核

支；兼任教師鐘點費或因人數、英語授課、碩士專班加發鐘點者，仍維持

上、下學期分別核發鐘點費。 

第五條  本校兼任教師授課時數以每週6小時為上限，如因特殊情形需超授，應填

具「兼任教師超授時數逾上限申請表」，並具述理由，經相關主管簽

核，由教務長核准後據以核計授課時數，超授時數至多3小時。  

第六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依下列條件減免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如兼兩項以上行政職務者，減授時數擇優計算。 

一、減授7小時：兼任附屬中學校長。 

二、減授6小時：兼任副校長。 

三、減授5小時：兼任一級行政主管、各學院院長。 

四、減授3小時：兼任行政單位副主管、系(中心)及學位學程主任、研究

所所長、法律顧問、農牧場場長。 

五、減授2小時：兼任行政單位二級主管、校級行政、教學及研究中心主

任。 
六、其他，由校長核定時數予以減免其每週授課時數。  

第七條  本校專任教師因執行學術研究計畫，凡符合下列資格者（行政單位執行

計畫、共同主持研究計畫、學校編列配合款之計畫，不可列入計算），

經本校學術發展小組核定後，於次學年度減授每週授課時數，每學期合

計至多以3小時為限：  

一、上一學年度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或教育部學術獎者，得於每學期

減授3小時，共兩學年。 
二、最近十二學年度曾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十件以上且結案者或最近六

學年度曾執行非國科會產學研究計畫總金額800萬以上且結案者，得於

每學期減授3小時，共一學年。 

三、最近八學年度曾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六件以上且結案者或最近四學

年度曾執行非國科會產學研究計畫總金額400萬以上且結案者，得於每

學期減授2小時，共一學年。 

四、於本校主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或其

他計畫總金額50萬以上，且執行期限達一年以上者，得減授1小時，

共一學年。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列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若教師有生產或請育

嬰留職停薪且無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者，可檢附證明，經本校學術發展

小組審核同意，得將適用期限再延長2個學年度。  

符合第一項項之教師其所獲得減授時數得保留於一年期限內執行，但需

於每學期開學三週內提出申請，經校長核定後執行。如因退休、離職、

借調、教授休假，則未執行完畢之學術減授時數將自動註銷。  

至110學年度前獲得之減授時數，經校長核定得保留後累計執行。 

第八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有下列授課情形者，另計算其授課時數： 

一、校內實驗、實習課程：教師親自帶課無專兼任教學助教(理)協助

者，依其授課時數核計之；有專兼任教學助教(理)協助者，其授課

時數每3小時折算為1小時。其他校內術科、實驗及實習課授課時數

計算另依本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二、合開課程：課程由二位以上教師共同開授，授課時數由教師自行分

配，並由開課單位填列「合開課程授課時數分配表」報請教務處據

以核計。 

三、共時課程：跨院或系之授課教師經開課單位系、院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

之跨領域共時授課課程，該課程授課時數以2倍核計，由開課單位送教務

處辦理，經教務長核可後據以核計授課時數。 

四、遠距教學課程：係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方式

進行之教學，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

者，其授課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

動之時數。遠距教學課程錄製完成第一學期開課，以學分數為授課

時數，同一教材於第二學期起開課，每2小時折算為1小時；每學期

至多以一門為限。同一教材於第二學期起開課者，如因課程大幅修

訂、同步遠距教學、獲數位學習認證之課程或搭配其他網路互動教

學系統者，經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以原學分計算授課時

數。  
第九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校內術科、實驗及實習等課程授課時數計算規定如

下：  

一、化材系學士班化工與材料實驗課、資工系實驗課，以授課時數每2小

時折算為1小時。  

二、美術系專任教師術科實習依學分數，兼任教師術科實習依實際上課

數計算授課時數，畢業製作由系專任教師合開各1個授課時數計算。  

三、學士班之設計課程12~17人一組，碩博班設計課程3~6人一組，該課

程總授課時數計算為學分數加(實習x2/3x組數)，由合授教師共同分

配。  

四、建築系設計課8人一組，專任、兼任教師皆以8小時授課時數計算。  

五、音樂系每一主修生選課以1小時授課時數計算，每一副修生選課以

0.5小時授課時數計算。  

六、體育課程依上課時數計算授課時數。  



第十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校外實習課程授課時數計算規定如下：  

一、社工系碩士班實習課，以授課時數每4小時折算為1小時；學士班以

授課時數每2小時折算為1小時。 

二、其他各系所至企業或機構校外實習課程，修課學生人數1-10人者核

計1小時授課時數；11-20人者核計2小時授課時數；21人以上者核

計3小時授課時數。授課時數至多以開課學分數為計算上限。 

三、各系所同一學期所開之多門校外實習課程，如選課學生皆相同者，

其授課鐘點僅計算一次。  
第十一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有下列授課情形者，加發授課鐘點費： 

一、講演授課課程：每班修習人數超過70人以上，依下列標準計算授課

時數： 

(一)70人至84人，每一授課時數加發0.2個鐘點費。 

(二)85人至99人，每一授課時數加發0.4個鐘點費。 

(三)100人(含)以上，每一授課時數加發0.5個鐘點費。 

二、英語授課課程：依本校「鼓勵教師以英語授課辦法」申請核准者，

每一授課時數加發0.5個鐘點費。 

三、碩士專班課程：每位專、兼任教師每學年至多6個授課時數，每一授

課時數得申請加發1小時鐘點費。  

第十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期至少需於所屬教學單位(含基礎必修與支援各系所

專業課程)開授3小時以上專業課程；獲本法第六條與第七條減免授課時

數逾9小時(含)者，每學期仍至少需於其所屬教學單位開授1小時以上之

專業課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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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確立教師授課時數與鐘點核計

之依據，特依本校教師聘任及服

務規程訂定本辦法。 

第

一

條 

為確立教師授課時數與鐘點核計

之依據，特依教師聘任及服務規

程訂定本辦法。 

法源依據 

 本校專任教師除講座、客座教

授、專案教師另有規定外，每學

期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9小時。授

課時數依開授課程學分數，每1學

分1小時計算。  

主聘歸屬於在職專班之專任教

師，其授課於基本授課時數之

內，視同一般教學單位專任教師

於主聘系所內之授課，不予核發

加倍鐘點費。教師歸屬系所限定

以全英語授課者或以英語為母語

之教師，亦不得申請英語授課加

發。本項法規自112學年第2學期

起開始實施。 

支援院級在職專班(包括工學院工

程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工學院高

階醫務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管理

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碩士專

班等四在職專班)之他系所專任教

師開課，於前述在職專班授課鐘

點不列入教師學年學期鐘點計

算。 

本校專任教師得於一學年中上下

學期合計18小時之範圍內，互為

調整基本授課時數，且單一學期

每週授課時數不得低於5小時。專

任教師每學期在校時間，依本校 

 本校專任教師除講座、客座教授

另有規定外，每學期每週基本授

課時數為9小時。授課時數依開

授課程學分數，每1學分1小時計

算。  

主聘歸屬於在職專班之專任教

師，其授課於基本授課時數之

內，視同一般教學單位專任教師

於主聘系所內之授課，不予核發

加倍鐘點費。教師歸屬系所限定

以全英語授課者或以英語為母語

之教師，亦不得申請英語授課加

發。本項法規自112學年第2學期

起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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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條 

教師聘任及服務規程之規定辦

理。 

本校英語中心、體育室、通識中

心及教學單位之教學型教師、約

聘教師、專案教師及約聘外籍專

案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依其聘任

辦法規定辦理之。 

 校教師聘任及服務規程之規定辦

理。 

本校英語中心、體育室、通識中

心及教學單位之教學型教師、約

聘教師、專案教師及約聘外籍專

案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依其聘任

辦法規定辦理之。 

 

第

三

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期授課時數(含

校外兼課)超授時數以2小時為上

限，有下列授課情形者，該課程

不受超授2小時限制，但總超授時

數以6小時為上限：  

一、開授進修學士班課程者。 

二、開授創藝學院設計及音樂系

個別指導課程者。 

三、支援全校性、專班(院級在職

專班除外)或校內其他單位授

課者。 

四、獲校外教學計畫補助，需配

合開授課程者。 

五、遠距教學課程。 

本校專任教師依本法第六條兼任

主管者，包含兼任主管所減授時

數，合計每學期仍以 2小時為上

限。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期總授課時數

超過上述規定者，一律不支領超

支鐘點費，且上學期若逾上限之

時數不得移用併入下學期總授課

時數計算。  

如有配合學校推動之專案計畫而

受邀開課之專任教師，其授課時

數不受前項限制，惟仍需由專案

計畫主持人於前一學期學生課程

預選之前一週或計畫通過後敘明

理由，簽請教務長核准，據以核

計該教師授課時數。  

第

三

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期授課時數

(含校外兼課)超授時數以2小時

為上限，有下列授課情形者，該

課程不受超授2小時限制，但總

超授時數以6小時為上限：  

一、開授進修學士班課程者。 

二、開授創藝學院設計及音樂系

個別指導課程者。 

三、支援全校性、專班或校內其

他單位授課者。 

 

四、獲校外教學計畫補助，需配

合開授課程者。 

五、遠距教學課程。 

本校專任教師依本法第六條兼任

主管者，包含兼任主管所減授時

數，合計每學期仍以2小時為上

限。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期總授課時數

超過上述規定者，一律不支領超

支鐘點費，且上學期若逾上限之

時數不得移用併入下學期總授課

時數計算。  

如有配合學校推動之專案計畫而

受邀開課之專任教師，其授課時

數不受前項限制，惟仍需由專案

計畫主持人於前一學期學生課程

預選之前一週或計畫通過後敘明

理由，簽請教務長核准，據以核

計該教師授課時數。  

1. 依 據

114年1月

9 日 創 藝

學院設計

課鐘點討

論會議決

議辦理。 

2. 依 據

114年1月

9 日 創 藝

學院設計

課程教師

鐘點會議

討論決議

辦理。 

 

第

八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有下列授課情形

者，另計算其授課時數： 

一、校內實驗、實習課程：教師

親自帶課無專兼任教學助教(理)

協助者，依其授課時數核計之；

有專兼任教學助教(理)協助者，

其授課時數每3小時折算為1小 

第

八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有下列授課情形

者，另計算其授課時數： 

一、校內實驗、實習課程：教師

親自帶課無專兼任教學助教(理)

協助者，依其授課時數核計之；

有專兼任教學助教(理)協助者，

其授課時數每3小時折算為1小 

 



第

八

條 

時。其他校內術科、實驗及實習

課授課時數計算另依本法第九條

規定辦理。 

二、合開課程：課程由二位以上

教師共同開授，授課時數由教師

自行分配，並由開課單位填列

「合開課程授課時數分配表」報

請教務處據以核計。 

三、共時課程：跨院或系之授課

教師經開課單位系、院課程委員

會審查通過之跨領域共時授課課

程，該課程授課時數以2倍核計，

由開課單位送教務處辦理，經教

務長核可後據以核計授課時數。 

四、遠距教學課程：係指師生透

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

道方式進行之教學，每一科目授

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

方式進行者，其授課時數包括課

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

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遠距教學

課程錄製完成第一學期開課，以

學分數為授課時數，同一教材於

第二學期起開課，每2小時折算為

1小時；每學期至多以一門為限。

同一教材於第二學期起開課者，

如因課程大幅修訂、同步遠距教

學、獲數位學習認證之課程或搭

配其他網路互動教學系統者，經

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以

原學分計算授課時數。 

第

八

條 

時。其他校內術科、實驗及實習

課授課時數計算另依本法第九條

規定辦理。 

二、合開課程：課程由二位以上

教師共同開授，授課時數由教師

自行分配，並由開課單位填列

「合開課程授課時數分配表」報

請教務處據以核計。 

三、共時課程：跨院或系之授課

教師經開課單位系、院課程委員

會審查通過之跨領域共時授課課

程，該課程授課時數以 2倍核

計，由開課單位送教務處辦理，

經教務長核可後據以核計授課時

數。 

四、遠距教學課程：係指師生透

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

道方式進行之教學，每一科目授

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

方式進行者，其授課時數包括課

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

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遠距教學

課程錄製完成第一學期開課，以

學分數為授課時數，同一教材於

第二學期起開課，每2小時折算

為1小時；每學期至多以一門為

限。同一教材於第二學期起開課

者，如因課程大幅修訂、同步遠

距教學或搭配其他網路互動教學

系統者，經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得以原學分計算授課時

數。 

 

 

 

 

 

 

 

 

 

 

 

 

 

依

11409000

18公文校

長決行意

見辦理，

獲數位學

習認證之

課程得申

請以原學

分計算授

課時數。 

 

第

九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校內術科、實

驗及實習等課程授課時數計算規

定如下：  

一、化材系學士班化工與材料實

驗課、資工系實驗課，以授

課時數每 2小時折算為 1小

時。  

二、美術系專任教師術科實習依

學分數，兼任教師術科實習

依實際上課數計算授課時

數，畢業製作由系專任教師 

第

九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校內術科、實

驗及實習等課程授課時數計算規

定如下：  

一、化材系學士班化工與材料實

驗課、資工系實驗課，以授

課時數每 2小時折算為 1小

時。  

二、美術系專任教師術科實習依

學分數，兼任教師術科實習

依實際上課數計算授課時

數，畢業製作由系專任教師 

 

https://edoc.thu.edu.tw/THUJOP/opi/opi100#collapseOne
https://edoc.thu.edu.tw/THUJOP/opi/opi100#collapseOne


第

九

條 

    合開各1個授課時數計算。 

三、學士班之設計課程12~17人一

組，碩博班設計課程3~6人一

組，該課程總授課時數計算

為學分數加 (實習 x2/3x組

數)，由合授教師共同分配。 

 

四、建築系設計課 8人一組，專

任、兼任教師皆以8小時授課

時數計算。 

 

五、音樂系每一主修生選課以1小

時授課時數計算，每一副修

生選課以0.5小時授課時數計

算。  

六、體育課程依上課時數計算授
課時數。 

第

九

條 

    合開各1個授課時數計算。 

三、學士班之設計課程12~17人

一組，碩博班設計課程3~6

人一組，該課程總授課時數

計算為學分數加(實習x2/3x

組數)，由合授教師共同分

配。  

四、建築系設計課8人一組，專

任教師以12小時授課時數計

算，兼任教師以8小時授課

時數計算。  

五、音樂系每一主修生選課以1

小時授課時數計算，每一副

修生選課以0.5小時授課時

數計算。  
六、體育課程依上課時數計算授

課時數。 

 

 

 

 

 

 

 

 

依 據 114

年1月9日

創藝學院

設計課鐘

點討論會

議決議辦

理。 

 

第

十

一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有下列授課情形

者，加發授課鐘點費： 

一、講演授課課程：每班修習人

數超過70人以上，依下列標

準計算授課時數： 

(一)70人至84人，每一授課

時數加發0.2個鐘點費。 

(二)85人至99人，每一授課

時數加發0.4個鐘點費。 

(三)100人(含)以上，每一授

課時數加發0.5個鐘點費。 

二、英語授課課程：依本校「鼓

勵教師以英語授課辦法」申

請核准者，每一授課時數加

發0.5個鐘點費。 

三、碩士專班課程：每位專、兼

任教師每學年至多 6個授課時

數，每一授課時數得申請加發1

小時鐘點費。 

第

十

一

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有下列授課情形

者，加發授課鐘點費： 

一、講演授課課程：每班修習人

數超過70人以上，依下列標

準計算授課時數： 

(一)70人至84人，每一授課

時數加發0.2個鐘點費。 

(二)85人至99人，每一授課

時數加發0.4個鐘點費。 

(三)100人(含)以上，每一

授課時數加發 0.5個鐘點

費。 

二、英語授課課程：依本校「鼓

勵教師以英語授課辦法」申

請核准者，每一授課時數加

發0.5個鐘點費。 

三、碩士專班課程：每位教師至

多6個授課時數，每一授課

時數得申請加發1小時鐘點

費。 

 

 

 

 

 

 

 

 

 

 

 

明確說明

每位專兼

任教師每

學年至多

可 教 授 6

個授課時

數。 

 

 


